
“公司转合伙”被追缴 25 亿税款 同花顺员

工持股平台叫屈

多家上市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在从有限责任公司转为有限合伙企业后，

近期收到税务机关追缴巨额税款。十几年来从无导议的税收操作，为

何现在突然要清算了？

上市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突遭补税风波，金额大到跌破眼镜。

2022 年 11 月以来，不少上市公司员工持股平台被税务机关要求补

缴 税 款 ， 上 亿 甚 至 上 十 亿 的 补 缴 通 知 单 如 雪 花 飞 来 ， 同 花 顺

（300033.SZ）“三当家”——上海凯士奥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下称“上海凯士奥”）就是其中之一。

上海凯士奥为同花顺员工持股平台，早于该公司上市前成立，名称几

经变更，2020 年 3 月迁往北京，次月从有限责任公司转为有限合伙

企业，7 月又以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迁回上海，正是这次”变身”招

致了追缴。一位同花顺高管透露，2022 年 11 月，上海奥士凯收到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宝山分局《税务事项通知书》，指出公司“涉嫌

在转换组织形式的过程中未申报缴纳相关税款”，需要补缴税款 25

亿元。



宝山分局的追缴主要依据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

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 59 号，下称“财

税 59 号文”）。该文规定，当企业由法人转变为合伙企业这样的非法

人组织时，应视同企业进行清算、分配，需进行所得税处理，并以公

允价值为计税基础。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对于持股平台，税务机关大

多会将“公司转合伙”当日上市公司收盘价作为公允价值参考，计算

补缴税额。

对于税务机关的追缴，上海凯士奥心有疑问。上述同花顺高管指出，

上海奥士凯的变更是依据北京中关村企业组织形式转换改革政策，即

北京市工商局印发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组织形式转换

登记试行办法》（京工商发[2010] 131 号，下称“北京工商 131 号文”）

实施，该文件已印发十余年，在北京工商局认可下，上百家上市公司

持股平台在中关村从有限责任公司变为有限合伙企业。

“十几年来税务机关从未提出异议，为什么现在突然就要清算了？”

该人士感到诧异。

与同花顺类似，2022 年 11 月以来，不少持股平台企业均收到税务

机关要求补缴税款的通知书。有税务律师称至今已接触十来家咨询案

例，有企业已补缴税款。据了解，本轮税务机关追缴持股平台税款，



与审计署此前查出的问题有关，实际暴露了此前一些企业利用“公司

转合伙”等方式避税的现象。不止一位税人士务表示，“公司转合伙”

后，持股平台税率至少可降 5%，如地方采用核定征收及财政返还优

惠，实际税负能降一半甚至更低。

对于上海凯士奥被追缴，同花顺人士却感到无辜“一刀切”的冤屈。

他认为，此前上海凯士奥“公司转合伙”后上海凯士奥减持量极少，

“相当于无所得却要缴所得税”，并不符合税收的基本原则。退一步

讲，即使按照财税 59 号文补缴，上海凯士奥因自愿承诺，每年减持

不得超过持股份的 25%，大比例限售下股票无法交易，公允价值势

必打折，税务机关当前的计税价格亦不尽合理。

“我国前期做税收筹划可能存在一些不规范的地方，现在成了历史遗

留问题。”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永青认为，此轮持股平台补

税反映出规则转型期的阵痛问题，“过去大多数企业是依赖与行政机

关达成的默契在做事，双方之间约束的条件不是法律，是当地行政主

管机关的判断、许可。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部分行政机关的手会松

一些、胆子大一些；经济形势转变后冲突随之产生”。

Ⅰ. 补缴 25 亿税款

据数据显示，上海凯士奥成立于 2007 年 8 月由同花顺实控人易峥的



创业伙伴叶琼玖、王进及于浩淼等人共同组建。多年来，上海凯士奥

的股东除易峥姐姐易晓梅外，均为同花顺的高管及核心员工，现今合

伙人共 7 位，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同花顺老人邹鲁，同花顺副总经理叶

琼玖为第一大合伙人，出资比例 27.98%，同花顺董事王进及易晓梅

紧随其后，出资各 27.89%和 27.76%。

上海凯士奥最早名为上海凯士奥信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后改为投资

咨询类公司，2018 年一度将注册地迁往福建省石狮市，2020 年 4

月在迁往北京后，从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有限合伙企业。

“2009 年以前中登公司不支持有限合伙企业开立证券账户，因此上

市公司员工持股通过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持股，后来中关村有了改革

政策，出于管理机制优化和税收筹划的考虑，我们就去北京做了变更。”

接近上海凯士奥的人士称。

一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税务人士称，有限责任公司和有限合伙是不

同的企业类型，适用不同的法律，一个遵循《公司法》，一个遵循《合

伙企业法》，“之前我们帮客户咨询表明，大部分地区的工商主管部门

都拒绝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有限合伙企业，只有中关村、新疆部分地

区有一些特殊的地方政策，也存在一定的税务风险。”该人士表示。

北京工商 131 号文明确，公司制企业法人转换为合伙企业。转换组



织形式的，应当结清原企业各项税款，履行清算程序，并公告企业组

织形式转换。据获悉，上海凯士奥在进行转换时，北京工商局曾提供

过清税模版，要求包括企业及时缴纳各种税款，税款结清，不拖欠职

工工资及福利，债权债务清理完毕，没有银行贷款，也未为其他企业

提供担保。

“当时大家都是按照工商局的文件清税，没有交的税交掉，并不是按

公允价值来重新计税。”前述同花顺人士认为上海凯士奥并无拖欠税

费。

但让他想不到的是，时隔两年多后，税务机关找上了门。据了解，2022

年 11 月 21 日，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宝山分局约谈上海凯士奥相关

人员指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要求，上海凯士奥“涉嫌在转换组织形

式的过程中未申报缴纳相关税款”，要求上海凯士奥在 10 个工作日

内根据财税 59 号文相关规定自行补正申报并补缴所得税，计税基础

为转换日资产的公允价值。

上海凯士奥相关人士指出，宝山分局在约谈中明确，上海凯士奥应以

组织形式转变当天，即 2020 年 4 月 30 日当天同花顺的收盘价计算

公允价值。另一家通讯上市公司副总亦表示，公司控股股东也收到了

类似通知，因公司控股股东 2022 年在中关村从有限责任公司转为合

伙企业，被海淀税务局通知未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清算所得税处理，



计税基础同样是当天相应的收盘价。

公开数据显示，2020 年 4 月 30 日，同花顺收盘价约 119.34 元，上

海凯士奥当时持股量约 5314.56 万股，占同花顺当时总股本的 9.89%，

持股市值高达 63.42 亿元。现行税法下，若不存在税收优惠，上海凯

士奥首先要在公司层面缴纳 25%的企业所得税，公司原自然人股东

还需在此基础上缴纳 20%的个人所得税，综合税率 40%，因上海凯

士奥在上市前以低成本获得股权，最终总税款将达到 25 亿元。

Ⅱ. 追缴行动背后

据了解，目前被追税的持股平台大多曾在中关村和新疆转变组织形式，

从有限责任公司转为合伙企业。有些企业目前还在这两个地方，有些

企业转制后已经迁出，收到当前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通知，同花顺

即属于后者。

税务机关给出的追缴理由是，持股平台对变更组织形式这一环节未按

照法律规定纳税。从多家持股平台收到的税务事项通知书看，财税

59 号文第四条第一项作为依据，即企业由法人转变为合伙企业等非

法人组织，应视同企业进行清算、分配，股东重新投资成立新企业，

企业的全部资产以及股东投资的计税基础均应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确

定。



北京明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武礼斌认为，从税法的角度，59 号文已

经明确，法人转合伙企业属于应税事项，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从一

般民事法律的角度，从有限责任的公司，转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合

伙人，也应当视同清算，完成清算后，再拿分配的财产作为出资。

“‘公司转合伙’相当于企业做了一个重组，所有权发生变更了，从

税法角度看这就是一个交易，不管内部还是外部交易。”一位税收实

务人士称，尽管财税部门制定的 59 号文属于部门规章，但毕竟从税

法角度作出规定，只要组织形式转变，就要视同清算纳税。

此次持股平台补税，暴露了过去一些企业利用“公司转合伙”等方式

避税的现象，在中关村和新疆尤其突出，所以北京成为此次追缴重灾

区。有上市公司人士直言，当时控股股东在海淀做组织形式变更就是

为了合法节税，“如果不是后续能有税收优惠，中关村的政策是没有

任何吸引力的”。不过，一名税务律师表示，所谓公司转合伙的避税

方式要有效果，首先要保证公司转合伙的转变过程中不能有税，如果

转变视同清算纳税的话，并不会有明显减轻税负。

2021 年 7 月上市的安联锐视（301042.sZ）在其招股说明书表明，

该公司原来的员工持股平台珠海君合，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公司决定出资设立合伙企业晓亮投资，并由晓亮投资受让珠



海君合持有的公司股份。安联锐视称，这是考虑到公司型的员工持股

平台不利于管理，且将来转让公司股份时面临双重征税的问题。

有限公司确实存在公司层面和自然人股东层面的双重所得税。有限公

司取得所得，首先要在公司层面缴纳 25%的企业所得税（假定不存

在税收优惠）。有限公司将税后利润分配给自然人股东时，股东还需

要就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缴纳 20%的个税。就个人股东而言，以公

司形式持股的所得税税负总额为 40%。而在合伙制中，合伙企业本

身不缴所得税，自然人合伙人适用 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其中有

限合伙制基金选择按单一基金核算的，自然人合伙人适用 20%的比

率税率。也就是说，双重层面的征税变成了针对自然人合伙人一层征

税，从税率上看，会减少 5%—25%的税率。

“实际上真正（对税负）的影响大于 5%。”叶永青表示，一些出于

避税目的的企业，并不会做到公司转合伙就结束，下一步通常还有两

种选择：一种是把合伙企业搬到容易适用核定征收的地方，进一步减

轻税负，2021 年前地方滥用核定征收还未被严查；另一种是企业不

换地方，但把合伙人改成资管计划、信托等，个人的税负进一步降低。

“很多人觉得 5%不见得有实质影响，但如果说先转（制）完，后面

还有其他的操作，大家的心思就不一样。”

在部分企业利用公司转合伙的避税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



资，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招揽转变组织形式企业，也一定程度造成了如

今的补税后果。例如核定征收，《征管法》规定，税务机关在一定情

况下有权核定征收税款，此规定原本是为保障征税权，却变成部分地

方招商引资的工具，使得税务机关跟企业之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最终核定征收率极低。

Ⅲ. 谁来缴税？什么价格算公允？

不止一位受访人士提醒，大规模的回头再清算对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以及市场信心都有一定损伤。在类似同花顺的案例中，还有诸多待厘

清的问题。

上海凯士奥主张，2020 年 4 月“公司转合伙”是按照中关村改革创

新政策执行，有特殊性，公司转换前后营业执照与税务登记证中的社

会信用代码没有发生变化，北京工商 131 号文中要求的“履行清算

程序”不同于财税 59 号文的“视同清算”。

上述税收实务人士指出，北京工商的文件行政层级是无法与 59 号文

抗衡的，北京工商 131 号文中并没有转换过程中免税的相关规定，

中间纳税环节也未有税务部门的针对性指引，“税务局的执法口径就

是前期服务后期监督审查，追征期可为 5 年，一些情况下可以更长，

甚至无限期”。



在具体的征税活动中，法理上首先看纳税主体。叶永青指出，从法理

上而言，补税的通知是要发给历史上负有纳税义务人。在清算即转变

的时候，对清算这个动作负有纳税义务的是原先的有限公司及其股东。

现在公司灭失后要发文件，也只能发给原先的股东，不能发给现在的

合伙企业，“因为现在的合伙企业从法律上跟原来的公司不是同一个

主体，你不能要求后来的人对前面的人做的事负责。”

上海凯士奥也就此向相关税务局做出反馈，认为《个人所得税法》第

一条规定“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规定缴

纳个人所得税”，而上海凯士奥持有同花顺公司的股权一直在企业账

上未分配到个人，个人并无“所得”，“视同”分配缴纳个人所得税，

不符合上位法。

在当前的追缴处理中，不同地区在实际处理上也存在差异。上海宝山

税务局要求企业补缴企业和个人所得税，而前述通讯上市公司副总表

示，目前北京海淀税务局只提了要补缴企业所得税，个人股东部分暂

时未提。“我们企业所得税让补 1.7 亿元左右，拿不出那么多，税务

局就让先交一点是一点，（2022 年）年底前交了 1000 万元左右。”

该人士续称。

对于征税交易的定价，争议更为广泛。上海凯士奥认为，公司持有同



花顺的限售股当前无法交易，因为上市的时候承诺持股 30 年以上，

之后才可全部解除限售。在如此长的周期里，公允价值无法以转换日

收盘价简单计算。如果上海凯士奥进行抛售，走大宗交易，股价也需

要打八五折。此外，当前同花顺股价较转换时出现大幅下跌，即使卖

掉股票所获资金也不够支付税款。

武礼斌的看法是，公允价值的理解市场各方有不同看法，有可探讨空

间，可确认一个范围而非单一时点价格，更为合理，“有一些极端情

况存在，转换日股票价格比较高，转换后价格大跌企业也没卖，确实

补不起税，也不合理。”

在证券市场交易中确定公允价值有多重方法，也要考虑多种因素。按

照财税 59 号文企业组织形式转变“视同清算”，并非真正在市场交

易，所以此时税法下的公允价值是一个参考价格。现实中为征管方便，

税务机关会选择单一时点价格，而忽略了影响股票交易价格的因素，

比如股票解禁还是未解禁，一般限制流通的股票存在权利减损，也缺

乏对流动性溢价的考虑。

叶永青指出，税法上确定公允价值尤为重要，方法有很多种，首先看

近期市场价格，可以是转换日收盘价也可以是收盘价与开盘价的平均，

如果考虑市场波动，转换日收盘价前 30 天左右的均价，也比某个指

定日的价格更为合理。国际上也有通过判例确定，纳税人与税务机关



各自主张，最后可以找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得出合理价格。

“主要是缺乏系统性的规则。当规则很粗的情况下，权力机关的自由

裁量权很大、不稳定。以前大家习惯了‘蜜月’阶段，现在突然发现

要长期过‘紧日子’了，重新回到规则下，都很痛苦。”叶永青如是

称。


